
法規名稱：統一發票給獎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7 月 21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規定事項，由財政部會同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設置專責單位（以下簡稱專責單位

）負責執行。
 

第 3 條
 

1  統一發票於每單月之二十五日，就前期之統一發票，開出特獎一至三組及其他各獎三至

十組之中獎號碼，並視財政狀況增開特別獎一組，其獎別及獎金如下：

一、特別獎：統一發票八位數號碼與中獎號碼完全相同者，獎金新臺幣一千萬元。

二、特獎：統一發票八位數號碼與中獎號碼完全相同者，獎金新臺幣二百萬元。

三、其他各獎：

（一）頭獎：統一發票八位數號碼與中獎號碼完全相同者，獎金新臺幣二十萬元。

（二）二獎：統一發票末七位數號碼與中獎號碼之末七位完全相同者，獎金新臺幣四萬

元。

（三）三獎：統一發票末六位數號碼與中獎號碼之末六位完全相同者，獎金新臺幣一萬

元。

（四）四獎：統一發票末五位數號碼與中獎號碼之末五位完全相同者，獎金新臺幣四千

元。

（五）五獎：統一發票末四位數號碼與中獎號碼之末四位完全相同者，獎金新臺幣一千

元。

（六）六獎：統一發票末三位數號碼與中獎號碼之末三位完全相同者，獎金新臺幣二百

元。

2  前項開出中獎號碼之組數，由專責單位於首期開獎前公布之。遇有變動時亦同。

3  每期中獎之統一發票號碼及領獎期限，應於開獎之次日，刊登新聞紙公告週知。
 

第 3-1 條
 

1  雲端發票於每單月之二十五日，就前期之雲端發票，開出雲端發票專屬獎，其獎別、組

數及獎金如下：

一、百萬元獎：開出一至一千組，雲端發票字軌及八位數號碼與中獎字軌號碼完全相同

者，獎金新臺幣一百萬元。

二、千元獎：開出一千至十萬組，雲端發票字軌及八位數號碼與中獎字軌號碼完全相同

者，獎金新臺幣二千元。

三、百元獎，各開出十萬至五百萬組：

（一）八百元獎：雲端發票字軌及八位數號碼與中獎字軌號碼完全相同者，獎金新臺幣

八百元。

（二）五百元獎：雲端發票字軌及八位數號碼與中獎字軌號碼完全相同者，獎金新臺幣

五百元。

2  前項開出中獎字軌號碼之組數，由專責單位於首期開獎前公布之。遇有變動時亦同。

3  每期雲端發票之中獎字軌號碼及領獎期限，應於開獎之次日，刊登財政部及所屬各地區

國稅局網站公告週知。

4  雲端發票，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使用財政部核准載具之買受人或經買受人指定以



捐贈碼捐贈予機關或團體，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開立、傳輸或接收且未列印電子

發票證明聯之電子發票。

5  中獎雲端發票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不適用前項有關未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之規定。
 

第 4 條
 

（刪除）
 

第 5 條
 

1  中獎統一發票，已載明買受人者，以買受人為中獎人；未載明買受人者，其中獎人如下

：

一、中獎統一發票收執聯持有人。

二、中獎電子發票證明聯持有人。但其使用行動裝置下載財政部提供行動應用程式完成

領獎程序者，為中獎獎金匯入之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帳戶所有人。

三、公用事業買受人未以電子發票證明聯兌獎者，以持有公用事業掣發載有載具識別資

訊之兌獎聯者為中獎人。

2  中獎雲端發票已指定帳戶或金融支付工具匯入中獎獎金者，其中獎人如下，不適用前項

規定：

一、金融機構帳戶所有人。

二、郵政機構帳戶所有人。

三、信用卡持有人。

四、轉帳卡持有人。

五、電子支付帳戶使用者。
 

第 6 條
 

1  中獎統一發票，每張按其中獎獎別領取一個獎金為限。

2  雲端發票字軌號碼同時依第三條及第三條之一中獎者，以領取一個獎金為限。
 

第 7 條
 

1  統一發票獎金之發給，由專責單位委託財政部所屬機關（構）辦理；必要時並得由受託

之機關（構）轉委託。

2  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應於每期開獎日之次月四日前，就轄內當期中獎之各獎產製載明統

一發票字軌號碼及應發獎金金額之中獎清冊檔，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匯入中獎清冊資

料庫，供代發獎金單位以憑核發。但電子發票中獎之各獎中獎清冊檔，由財政部財政資

訊中心產製並匯入中獎清冊資料庫。
 

第 8 條
 

1  中獎人應於開獎日之次月六日起三個月內，向代發獎金單位領獎，並依代發獎金單位公

告之兌獎方式及營業時間內為之。

2  中獎人得於代發獎金單位之營業時間內，臨櫃辦理領獎。

3  雲端發票中獎人為本國人民、持居留證之外國、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代發獎金單位將中獎獎金扣除應繳納之稅款後直接匯入指定帳戶

。但匯款帳戶資料錯誤者，中獎人應於代發獎金單位通知更正期限內更正之：

一、開獎前已依財政部公告之方式提供個人身分資料及獎金匯款之金融機構帳戶、郵政

機構帳戶、信用卡卡片號碼、轉帳卡卡片號碼或電子支付帳戶。

二、領獎期限屆滿前使用行動裝置下載財政部提供行動應用程式兌獎。

4  雲端發票中獎人無法或未以前項規定方式領獎者，應持電子發票證明聯依第二項規定辦

理。但中獎發票為公用事業開立者，得持公用事業掣發載有載具識別資訊之兌獎聯領獎

。
 

第 9 條
 



中獎人依前條第二項規定領獎時，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中獎統一發票收執聯、電子發

票證明聯或公用事業掣發載有載具識別資訊之兌獎聯，向代發獎金單位洽填收據領獎。
 

第 10 條
 

1  代發獎金單位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代發獎金時，應驗明中獎號碼及領獎人身分證明文件

，將中獎人國民身分證或護照、居留證等證號註記於中獎清冊資料庫，並取具中獎人領

獎收據後辦理給付。但代發電子發票各獎獎金時，應另驗明中獎字軌。

2  代發獎金單位依前項規定核發各獎獎金時，應連結中獎清冊資料庫核對。

3  前二項規定代發獎金單位應於發獎期限屆滿後二個月內，列具清冊，彙送專責單位結報

。非憑中獎電子發票證明聯或公用事業掣發載有載具識別資訊之兌獎聯發給獎金者，應

併附中獎統一發票收執聯與領獎收據。

4  中獎人屬第八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者，代發獎金單位應於發獎期限屆滿後二個月內，檢

具載明中獎人載具資料及個人身分識別資料之匯款清冊，彙送專責單位結報；中獎人屬

使用財政部提供行動應用程式兌獎者，代發獎金單位應於發獎期限屆滿後二個月內，列

具清冊，彙送專責單位結報。
 

第 10-1 條
 

第五條及前二條有關公用事業掣發載有載具識別資訊之兌獎聯規定，自公用事業產製抬

頭為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三月之繳費通知單或已繳費憑證開始適用。
 

第 11 條
 

1  統一發票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不適用本辦法給獎之規定：

一、無金額，或金額載明為零或負數者。

二、未依規定載明金額或金額不符或未加蓋開立發票之營利事業統一發票專用印章者。

三、破損不全或填載模糊不清、無法辨認者。但經開立發票之營利事業證明其收執聯與

存根聯所記載事項確屬相符經查明無訛者，不在此限。

四、載明之買受人經塗改者。

五、已註明作廢者。

六、依各法律規定營業稅稅率為零者。

七、依規定按日彙開者。

八、漏開短開統一發票經查獲後補開者。

九、買受人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公立學校、部隊及營業人者。

十、逾規定領獎期限未經領取獎金者。

十一、適用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實施辦法規定申請退稅者。

2  公用事業掣發載有載具識別資訊之兌獎聯有破損不全或填載模糊不清，致無法辨認載具

識別資訊情形者，不適用本辦法給獎規定。
 

第 12 條
 

1  檢舉偽造、盜賣統一發票或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案件，經主管稽徵機關審查成立

，送經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者，於起訴書副本送達後十日內，依下列規定核發獎金與舉

發人，並為舉發人保守秘密：

一、檢舉偽造統一發票因而查獲者，每案發給新臺幣十二萬元，同時查獲印版者，加倍

發給。

二、檢舉盜賣統一發票因而查獲者，每案發給新臺幣六萬元。

三、檢舉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因而查獲者，每案發給新臺幣三萬元。其由檢舉案中

查獲之其他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者，不另發獎金。

四、同一案件同時有二人以上檢舉者，其獎金平均分配之。

2  檢舉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前項核發獎金之規定：

一、舉發人為稅務人員。



二、舉發人為執行稅賦查核人員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發現而為舉發。

四、經前三款人員告知或提供資料而為舉發。

五、參與該偽造、盜賣統一發票或開立不實統一發票案件之行為。

3  前項第二款所稱執行稅賦查核人員，指下列受理檢舉案件之稅捐稽徵機關稅務人員：

一、現為或曾為該檢舉案件之承辦人員、核稿人員及決行人員。

二、於同一受理檢舉案件之稅捐稽徵機關內，辦理營業稅案件之查審業務承辦人員、核

稿人員及決行人員。

4  第二項第三款所稱公務員，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

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

5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執行稅賦查核人員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第三項第二款及前項人

員身分之認定，以舉發日為基準。

 
 

第 13 條
 

檢舉漏開或短開統一發票案件，除經費來源外，主管稽徵機關應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九

條之一規定核發獎金。

 
 

第 14 條
 

第十二條規定所發之獎金，經司法程序認無違法情事者，仍應准予列銷。

 
 

第 15 條
 

1  以不正當方法套取或冒領獎金者，所轄主管稽徵機關應具函追回其獎金，並於取得相關

不法事證後，移送司法機關究辦。

2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起，以不合常規之交易或付款方式，無正當理由取得當

期大量小額統一發票，且該期中獎發票達一定張數者，不予給獎；已領取獎金者，所轄

主管稽徵機關應具函追回其獎金。

3  前項取得大量統一發票數量、小額統一發票金額及中獎發票張數之認定基準，不予公開

。
 

第 15-1 條
 

1  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代發獎金單位溢付獎金者，其所在地主管稽徵

機關應具函責令該營業人賠付溢付獎金：

一、使用非主管稽徵機關配給之各種類統一發票字軌號碼。

二、重複開立或列印主管稽徵機關配給之統一發票字軌號碼。

三、作廢發票未收回統一發票收執聯或電子發票證明聯。

四、銷售特定貨物與外籍旅客，未依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實施辦法第

八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記載。

五、未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將統一發票資訊傳輸至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經主管稽徵機關通知限期傳輸，屆期未傳輸。

六、其他經財政部公告情形。

2  經核准代中獎人將中獎獎金匯入或記錄於指定帳戶或金融支付工具之機構，不符合相關

作業規定致國庫溢付獎金，該機構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應具函責令其賠付溢付獎金。
 

第 16 條
 



統一發票中獎之獎金、各項宣傳、資料調查及稽查之費用、檢舉之獎金、統一發票發售

及專責單位所需經費，由全年營業稅收入總額中提出百分之三，以資支應。

 
 

第 17 條
 

1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一日施行。

2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月十七日修正發布之第十一條、

第十六條，自九十六年十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之第三條，自

九十七年九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

日施行；一百零八年九月九日修正發布之第三條之一，自一百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施行

；一百十年四月十二日修正發布之第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自一百十年七月二

十六日施行；一百十年五月二十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年五月二十日施行。


